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92號

原      告  黃欽聖  

訴訟代理人  張嘉明律師

被      告  大安敦南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文祧  

訴訟代理人  粘世旻律師

            粘舜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事件，本院於

民國113年9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大安敦南公寓大廈社區於民國一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召開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三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不甚妨

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確

認被告於民國112年11月19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

第1次區權會）之決議無效。於訴狀送達後，追加確認被告

於113年1月7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第2次區權會）

之決議無效；確認被告與大安敦南社區全體住戶委任關係不

存在，被告無代表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51頁、第355頁、

第393頁、本院卷二第23頁），雖原告追加之訴所主張之事

實不同，且被告不同意其追加（見本院卷一第388頁、第403

頁、第423頁），惟本院認原告追加之訴部分仍係基於與被

告間之爭議，尚無礙於本件訴訟之進行，為使兩造紛爭一次

解決，且原告前開追加聲明不甚妨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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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與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大安敦南公寓大廈（下稱系爭大廈）之區

分所有權人，依系爭大廈規約（107年11月18日增修訂版，

下稱系爭107年規約）第12條3.(四)規定「管理委員會之消

極資格：曾違反社區規約者，不得充任管理委員，其已充任

者，即當然解任」；第12條二、(一)2.規定「自願擔任、被

選任者若有辭職、解任、喪失委員資格之情事，視同違反社

區規約，未履行規約之義務」；第12條3.(六)規定「如遭罷

免或因資格不符而喪失委員資格者，不得再被選任為管理委

員會委員」。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林文祧曾於111年6月1日即

第26屆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任期間請辭管理委員之職

務，依前開規定即喪失管理委員資格，林文祧明知此情，仍

擔任第27屆管委會主任委員（下稱主委）拒不解任，其無召

集權仍違法召開第1次區權會，並於第1次區權會中將系爭10

7年規約第12條二、(一)2.規定「辭職」刪除，第1次區權會

既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開，自屬無效。第2次區權會係由訴

外人副主委江起帆召開，然江起帆未經住戶推舉而係由違反

規約而當然解任之第27屆管委會推舉，應不具召集人資格，

是第2次區權會亦屬無效。再者，被告即第28屆管委會係由

第2次區權會沿用去年名單推選出，第2次區權會並無推選管

理委員，僅是追認112年11月19日之委員遴選，又第2次區權

會應屬無效，是被告亦無代表權，與系爭大廈間委任關係應

屬不存在等語。並聲明：㈠確認第1次區權會之決議無效。

㈡確認第2次區權會之決議無效。㈢確認被告與系爭大廈社

區全體住戶委任關係不存在，被告無代表權。

二、被告則以：因原告質疑第1次區權會效力，被告亦承認第1次

區權會決議無效，是原告提起確認第1次區權會決議無效不

具確認利益，且所確認者為過去不存在之法律關係。第2次

區權會已依113年1月7日增修訂之規約（下稱系爭113年規

約）第6條規定由有召集權之人江起帆以委員兼具區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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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身分針對與第1次區權會相同議案召開第2次區權會，雖

於113年1月7日時，第27屆管委會委員原任期屆滿，但依系

爭113年規約第12條3.(六)規定如各區委員無法選出前，由

原管理委員繼續擔任至新委員選出，是當時江起帆仍具委員

身分，而得召開第2次區權會，又第2次區權會係第27屆管委

會於112年12月14日決議由江起帆召集，亦符合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第25條第3項之規定，是江起帆係合法召開第2次區權

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原告為系爭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業據其提出建物暨

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371頁至379

頁）。林文祧曾於111年6月1日即第26屆管委會任期間請辭

管理委員之職務，有卷附LINE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參（見本

院卷一第41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90頁

至391頁、第404頁）。系爭107年規約第12條3.(四)規定

「管理委員會之消極資格：曾違反社區規約者，不得充任管

理委員，其已充任者，即當然解任」；第12條二、(一)2.規

定「自願擔任、被選任者若有辭職、解任、喪失委員資格之

情事，視同違反社區規約，未履行規約之義務」；第12條3.

(六)規定「如遭罷免或因資格不符而喪失委員資格者，不得

再被選任為管理委員會委員」，此有系爭107年規約在卷可

參（見本院卷二第31頁至72頁）；系爭大廈第27屆管理委員

之任期原為自111年12月1日至112年11月30日，均為兩造所

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52頁至353頁、第391頁），前情堪

認為真。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請求確認第1次區權會之決議無效，為有理由：

　1.原告主張第1次區權會決議係由當時無召集權之林文祧所召

開，故認該第1次區權會決議為無效等語，被告則亦肯認第1

次區權會決議無效，惟辯稱：原告提起確認第1次區權會決

議無效不具確認利益，且所確認者為過去不存在之法律關係

等語，惟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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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得提起。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

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

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

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又按確認法律關係成立（存在）或不成立（不存在）之訴，

固以確認現在之法律關係為限，但過去不成立（不存在）之

法律關係，延至目前仍繼續不存在時，仍不失為現在之法律

關係。如對於該法律關係是否不存在，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

律上利益者，自非不得對之提起確認之訴（最高法院104年

度台上字第203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管委會有當事人能

力，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8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訴訟

擔當，係指第三人就實體上非歸屬於自己之訴訟標的法律關

係取得在相關訴訟上得以自己名義成為原告或被告之訴訟實

施權，由該第三人（擔當人）以自己之名義進行訴訟，而得

受本案判決者。訴訟擔當人為形式當事人，被擔當者為實質

當事人。公寓大廈管委會於執行法定職務、規約約定或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之範圍內，有依公寓條例第38條第1

項規定及訴訟擔當之法理，就涉及區分所有權人之法律關

係，以自己名義為區分所有權人實施訴訟之當事人能力及當

事人適格（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871號判決意旨參

照），公寓大廈區權會所為決議涉及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之利

益，管委會就已有形式及外觀之決議，並無處分權限。本件

被告雖自陳第1次區權會決議無效，然此涉及多數區分所有

權人之權益，且性質上有公益性，依上述說明，被告對於原

告主張之訴訟標的為認諾，應不生效力。是系爭大廈現仍有

形式及外觀之第1次區權會決議存在，則第1次區權會決議是

否有效，仍有私法上地位不安之情事，且得以本件確認訴訟

排除之，是應認有確認利益，被告前開所辯，自不足採。

　2.按公寓大廈成立管委會者，應由管理委員互推一人為主任委

員，主任委員對外代表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管理委員之

選任、解任、權限與其委員人數、召集方式及事務執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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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代理規定，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但規約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2項定有明文。

又按系爭107年規約第12條3.(四)規定「管理委員會之消極

資格：曾違反社區規約者，不得充任管理委員，其已充任

者，即當然解任」；第12條二、(一)2.規定「自願擔任、被

選任者若有辭職、解任、喪失委員資格之情事，視同違反社

區規約，未履行規約之義務」；第12條3.(六)規定「如遭罷

免或因資格不符而喪失委員資格者，不得再被選任為管理委

員會委員」，此有系爭107年規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3

1頁至72頁）。可知系爭107年規約已明定管理委員之消極資

格，自應依規約之規定，而林文祧曾於111年6月1日即第26

屆管委會任期間請辭管理委員之職務，是依照系爭107年規

約之前開規定，林文祧應不得擔任系爭大廈第27屆管理委員

之職務，即非有權召集區權會之人，從而，第1次區權會由

無召集權之林文祧召開，此有卷附第1次區權會會議資料、

會議紀錄等件在卷可查（見板司調卷第21頁、第63頁至71

頁），是區權會如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集而召開，既非公寓

大廈管委會合法成立之意思機關，自不能為有效之決議，且

在形式上亦屬不備成立要件之會議（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

第2517號、108年度台上字第514號判決參照），從而，原告

請求確認第1次區權會之決議無效，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原告請求確認第2次區權會之決議無效，應無理由：　

　1.原告為系爭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其主張第2次區權會係由

無召集權之江起帆召開，第2次區權會決議亦屬無效等語，

則為被告所否認，是兩造對於第2次區權會決議之效力有爭

執，法律關係存否即有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地位之不安

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揆諸上開說明，原告提

起本件確認之訴，自有確認利益。

　2.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除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8條規定外，

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之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或管理委員為召集人；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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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委員喪失區分所有權人資格日起，視同解任。無管理負

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或無區分所有權人擔任管理負責人、主

任委員或管理委員時，由區分所有權人互推一人為召集人；

召集人任期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依規約規定，任期一至二

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未規定

者，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

第3項定有明文；復依系爭107年規約第6條二、召集人之產

生方式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召集人，除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第28條規定外，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資格之管理負責人或

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擔任；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主任委

員不具區分所有權人資格時，得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資格之管

理委員擔任之。前項無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或無區分

所有權人擔任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時，由區分

所有權人互推一人為召集人；召集人無法產生時，以區分所

有權人名冊依序輪流擔任」（見本院卷二第41頁）。又細繹

前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法條，僅明示除起造人得依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第28條規定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並未將「規約

另有約定」列為例外排除事由，依法諺「明示其一、排除其

他」，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顯然無意將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召集權人之資格限制納入公寓大廈規約自治事項之範圍

內，上開法定召集權人之規定，自非規約約定所得任意排除

（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670號判決亦認定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第25條屬強制規定），是系爭107年規約第6條二所規定

之召集人之產生方式自未排除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之適

用，合先敘明。

　3.按系爭107年規約第12條3.(六)規定「但如各區委員無法選

出前，除主任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受連選得連任一次

規定之限制外，由原管理委員繼續擔任至新委員選出」（見

本院卷二第46頁），是前開規約已就委員之任期作特別之規

定，系爭大廈第27屆管理委員之任期原為自111年12月1日至

112年11月30日，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是於113年1月7日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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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次區權會時，第27屆管理委員之任期業已屆滿，系爭大廈

仍未選出第28屆管理委員，是依照系爭107年規約第12條3.

(六)規定，應由第27屆管理委員（除林文祧外）繼續擔任至

新委員選出，是江起帆當時仍為管理委員，且具區分所有權

人之身分，此有建物登記第三類謄本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

第435頁），自屬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第3項所定之召集

人，由其召集第2次區權會，應屬合法。從而，原告以江起

帆為無召集權人召集第2次區權會為由，提起確認第2次區權

會決議無效之訴，自屬無據，不應准許。又原告雖主張第27

屆管委會未經區權會決議即支付新臺幣（下同）34萬元，係

違反規約規定，應當然解任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5頁），然

參以第2次區權會會議紀錄有關此部分係載明「26屆委員會

主委、監委、財委因解約前未書面通知大昆(坤)保全之疏失

問題導致社區賠償款項34萬7,066元問題，社區住戶是否建

議對26屆主委等提起告訴，以示警告？還是不處理就此結

束；提議讓住戶討論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58頁），然查，

此部分實係被告為履行本院板橋簡易庭111年度板簡字第156

7號判決應賠償訴外人大昆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大坤公寓大

廈管理維護有限公司、沈詩音即台灣清潔企業社所為之給

付，此有該判決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63頁），則第27

屆管委會依該判決意旨所為之給付，自屬適法，而不得以此

謂第27屆管委會所為給付為違反規約。又原告主張被告於11

2年6月9日支付律師費，於112年6月13日事後由管委會追認

等節，亦屬違反規約，應喪失管理委員資格等語（見本院卷

二第95頁），然依系爭107年規約第18條六(一)5規定公共基

金用途包括因管理事務洽詢律師、建築師等專業顧問之諮

詢、鑑定費用；同條八(二)規定：發生緊急或特別狀況時，

管理委員會得視需要於例行性支出外，核決每次5萬元以

下，任期內合計30萬以下之經費支出。主任委員得核決每次

2萬元以下，任期內合計6萬元以下之經費支出（見本院卷二

第54頁）。是系爭107年規約前開規定既賦予管委會諮詢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師之權限，如認有聘請律師之必要，應有權限委任律師，始

符合規約之訂立精神，且前開規約亦未排除管委會不得以事

後追認之方式核決支出，是本院認第27屆管委會於112年6月

13日追認前開律師費支出（見本院卷二第109頁），應屬合

法，原告執前詞主張第27屆管委會違反規約，應喪失管理委

員資格等語，應不足採。

　㈢原告主張確認被告與系爭大廈社區全體住戶委任關係不存

在，被告無代表權等語，應屬無據：

　　原告主張被告即第28屆管委會係由第2次區權會沿用去年名

單推選出，並無推選管理委員，僅是追認112年11月19日之

委員遴選，又第2次區權會應屬無效，是被告亦無代表權，

與系爭大廈間委任關係亦應屬不存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9

4頁至395頁、第404頁），惟第2次區權會係由有權召開之人

召開，並非無效乙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又參酌內政部於

54年7月20日公布之會議規範，係為輔導民眾或團體組織進

行會議，提供可資遵循之運作準則所頒，雖非法規命令或強

制規範，然其內容早已廣為一般大眾或團體採為議事準則，

性質屬於提供開會程序參考之範本，該會議規範第56條規

定：會議議案之通過方式包括：1.表決通過。2.無異議認

可。第60條第2項規定：第58條所定以獲參加表決之多數為

可決之議案，得比照前項規定以徵詢無異議方式行之，但主

動議及修正動議，不在此限。系爭大廈管理委員之選舉，依

系爭107年規約第11條二規定：為處理區分所有關係所生事

務，本公寓大廈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為管理委員組成管

理委員會；第11條二(一)管理委員之選任方式：1.由各棟區

分所有權人自願擔任。2.由各棟區分所有權人符合居住滿五

年資格，優先抽籤選任從未擔任管理委員者（見本院卷二第

44頁、第46頁），是系爭大廈之管理委員之選任須經區分所

有權人選任，即屬上開會議規範第58條第1項規定之「以獲

參加表決之多數為可決」之議案，參酌上開會議規範所定之

會議議案之通過方式，且系爭107年規約亦未明定不得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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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認可之方式通過議案，是系爭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自得

以無異議認可方式通過管理委員之選任。從而，第2次區權

會雖未以表決方式選舉特定之管理委員，然當時既已列出自

願登記及抽籤而得願擔任管理委員之名單，並經在場區分所

有權人以無異議方式通過（見本院卷一第162頁），該選舉

決議即非不成立，亦非屬無效。從而，原告以前詞主張被告

與系爭大廈間委任關係應屬不存在、被告無代表權等語，自

均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第1次區權會之決議無效部分，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請求確認第2次區權會之決議無效及確

認被告與系爭大廈社區全體住戶委任關係不存在，被告無代

表權部分，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本院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

明。

肆、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東 

　　　　　　　　　　　　　　　　　　法　官　古秋菊  

　　　　　　　　　　　　　　　　　　法　官　謝依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邱雅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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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92號
原      告  黃欽聖  
訴訟代理人  張嘉明律師
被      告  大安敦南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林文祧  
訴訟代理人  粘世旻律師
            粘舜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大安敦南公寓大廈社區於民國一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三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不甚妨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確認被告於民國112年11月19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第1次區權會）之決議無效。於訴狀送達後，追加確認被告於113年1月7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第2次區權會）之決議無效；確認被告與大安敦南社區全體住戶委任關係不存在，被告無代表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51頁、第355頁、第393頁、本院卷二第23頁），雖原告追加之訴所主張之事實不同，且被告不同意其追加（見本院卷一第388頁、第403頁、第423頁），惟本院認原告追加之訴部分仍係基於與被告間之爭議，尚無礙於本件訴訟之進行，為使兩造紛爭一次解決，且原告前開追加聲明不甚妨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終結，與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大安敦南公寓大廈（下稱系爭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依系爭大廈規約（107年11月18日增修訂版，下稱系爭107年規約）第12條3.(四)規定「管理委員會之消極資格：曾違反社區規約者，不得充任管理委員，其已充任者，即當然解任」；第12條二、(一)2.規定「自願擔任、被選任者若有辭職、解任、喪失委員資格之情事，視同違反社區規約，未履行規約之義務」；第12條3.(六)規定「如遭罷免或因資格不符而喪失委員資格者，不得再被選任為管理委員會委員」。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林文祧曾於111年6月1日即第26屆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任期間請辭管理委員之職務，依前開規定即喪失管理委員資格，林文祧明知此情，仍擔任第27屆管委會主任委員（下稱主委）拒不解任，其無召集權仍違法召開第1次區權會，並於第1次區權會中將系爭107年規約第12條二、(一)2.規定「辭職」刪除，第1次區權會既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開，自屬無效。第2次區權會係由訴外人副主委江起帆召開，然江起帆未經住戶推舉而係由違反規約而當然解任之第27屆管委會推舉，應不具召集人資格，是第2次區權會亦屬無效。再者，被告即第28屆管委會係由第2次區權會沿用去年名單推選出，第2次區權會並無推選管理委員，僅是追認112年11月19日之委員遴選，又第2次區權會應屬無效，是被告亦無代表權，與系爭大廈間委任關係應屬不存在等語。並聲明：㈠確認第1次區權會之決議無效。㈡確認第2次區權會之決議無效。㈢確認被告與系爭大廈社區全體住戶委任關係不存在，被告無代表權。
二、被告則以：因原告質疑第1次區權會效力，被告亦承認第1次區權會決議無效，是原告提起確認第1次區權會決議無效不具確認利益，且所確認者為過去不存在之法律關係。第2次區權會已依113年1月7日增修訂之規約（下稱系爭113年規約）第6條規定由有召集權之人江起帆以委員兼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針對與第1次區權會相同議案召開第2次區權會，雖於113年1月7日時，第27屆管委會委員原任期屆滿，但依系爭113年規約第12條3.(六)規定如各區委員無法選出前，由原管理委員繼續擔任至新委員選出，是當時江起帆仍具委員身分，而得召開第2次區權會，又第2次區權會係第27屆管委會於112年12月14日決議由江起帆召集，亦符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第3項之規定，是江起帆係合法召開第2次區權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原告為系爭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業據其提出建物暨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371頁至379頁）。林文祧曾於111年6月1日即第26屆管委會任期間請辭管理委員之職務，有卷附LINE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41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90頁至391頁、第404頁）。系爭107年規約第12條3.(四)規定「管理委員會之消極資格：曾違反社區規約者，不得充任管理委員，其已充任者，即當然解任」；第12條二、(一)2.規定「自願擔任、被選任者若有辭職、解任、喪失委員資格之情事，視同違反社區規約，未履行規約之義務」；第12條3.(六)規定「如遭罷免或因資格不符而喪失委員資格者，不得再被選任為管理委員會委員」，此有系爭107年規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31頁至72頁）；系爭大廈第27屆管理委員之任期原為自111年12月1日至112年11月30日，均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52頁至353頁、第391頁），前情堪認為真。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請求確認第1次區權會之決議無效，為有理由：
　1.原告主張第1次區權會決議係由當時無召集權之林文祧所召開，故認該第1次區權會決議為無效等語，被告則亦肯認第1次區權會決議無效，惟辯稱：原告提起確認第1次區權會決議無效不具確認利益，且所確認者為過去不存在之法律關係等語，惟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又按確認法律關係成立（存在）或不成立（不存在）之訴，固以確認現在之法律關係為限，但過去不成立（不存在）之法律關係，延至目前仍繼續不存在時，仍不失為現在之法律關係。如對於該法律關係是否不存在，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自非不得對之提起確認之訴（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03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管委會有當事人能力，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8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訴訟擔當，係指第三人就實體上非歸屬於自己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取得在相關訴訟上得以自己名義成為原告或被告之訴訟實施權，由該第三人（擔當人）以自己之名義進行訴訟，而得受本案判決者。訴訟擔當人為形式當事人，被擔當者為實質當事人。公寓大廈管委會於執行法定職務、規約約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之範圍內，有依公寓條例第38條第1項規定及訴訟擔當之法理，就涉及區分所有權人之法律關係，以自己名義為區分所有權人實施訴訟之當事人能力及當事人適格（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871號判決意旨參照），公寓大廈區權會所為決議涉及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之利益，管委會就已有形式及外觀之決議，並無處分權限。本件被告雖自陳第1次區權會決議無效，然此涉及多數區分所有權人之權益，且性質上有公益性，依上述說明，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訴訟標的為認諾，應不生效力。是系爭大廈現仍有形式及外觀之第1次區權會決議存在，則第1次區權會決議是否有效，仍有私法上地位不安之情事，且得以本件確認訴訟排除之，是應認有確認利益，被告前開所辯，自不足採。
　2.按公寓大廈成立管委會者，應由管理委員互推一人為主任委員，主任委員對外代表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管理委員之選任、解任、權限與其委員人數、召集方式及事務執行方法與代理規定，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但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按系爭107年規約第12條3.(四)規定「管理委員會之消極資格：曾違反社區規約者，不得充任管理委員，其已充任者，即當然解任」；第12條二、(一)2.規定「自願擔任、被選任者若有辭職、解任、喪失委員資格之情事，視同違反社區規約，未履行規約之義務」；第12條3.(六)規定「如遭罷免或因資格不符而喪失委員資格者，不得再被選任為管理委員會委員」，此有系爭107年規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31頁至72頁）。可知系爭107年規約已明定管理委員之消極資格，自應依規約之規定，而林文祧曾於111年6月1日即第26屆管委會任期間請辭管理委員之職務，是依照系爭107年規約之前開規定，林文祧應不得擔任系爭大廈第27屆管理委員之職務，即非有權召集區權會之人，從而，第1次區權會由無召集權之林文祧召開，此有卷附第1次區權會會議資料、會議紀錄等件在卷可查（見板司調卷第21頁、第63頁至71頁），是區權會如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集而召開，既非公寓大廈管委會合法成立之意思機關，自不能為有效之決議，且在形式上亦屬不備成立要件之會議（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517號、108年度台上字第514號判決參照），從而，原告請求確認第1次區權會之決議無效，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原告請求確認第2次區權會之決議無效，應無理由：　
　1.原告為系爭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其主張第2次區權會係由無召集權之江起帆召開，第2次區權會決議亦屬無效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是兩造對於第2次區權會決議之效力有爭執，法律關係存否即有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地位之不安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揆諸上開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自有確認利益。
　2.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除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8條規定外，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之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為召集人；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喪失區分所有權人資格日起，視同解任。無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或無區分所有權人擔任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時，由區分所有權人互推一人為召集人；召集人任期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依規約規定，任期一至二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未規定者，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第3項定有明文；復依系爭107年規約第6條二、召集人之產生方式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召集人，除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8條規定外，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資格之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擔任；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不具區分所有權人資格時，得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資格之管理委員擔任之。前項無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或無區分所有權人擔任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時，由區分所有權人互推一人為召集人；召集人無法產生時，以區分所有權人名冊依序輪流擔任」（見本院卷二第41頁）。又細繹前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法條，僅明示除起造人得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8條規定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並未將「規約另有約定」列為例外排除事由，依法諺「明示其一、排除其他」，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顯然無意將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召集權人之資格限制納入公寓大廈規約自治事項之範圍內，上開法定召集權人之規定，自非規約約定所得任意排除（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670號判決亦認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屬強制規定），是系爭107年規約第6條二所規定之召集人之產生方式自未排除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之適用，合先敘明。
　3.按系爭107年規約第12條3.(六)規定「但如各區委員無法選出前，除主任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受連選得連任一次規定之限制外，由原管理委員繼續擔任至新委員選出」（見本院卷二第46頁），是前開規約已就委員之任期作特別之規定，系爭大廈第27屆管理委員之任期原為自111年12月1日至112年11月30日，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是於113年1月7日之第2次區權會時，第27屆管理委員之任期業已屆滿，系爭大廈仍未選出第28屆管理委員，是依照系爭107年規約第12條3.(六)規定，應由第27屆管理委員（除林文祧外）繼續擔任至新委員選出，是江起帆當時仍為管理委員，且具區分所有權人之身分，此有建物登記第三類謄本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435頁），自屬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第3項所定之召集人，由其召集第2次區權會，應屬合法。從而，原告以江起帆為無召集權人召集第2次區權會為由，提起確認第2次區權會決議無效之訴，自屬無據，不應准許。又原告雖主張第27屆管委會未經區權會決議即支付新臺幣（下同）34萬元，係違反規約規定，應當然解任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5頁），然參以第2次區權會會議紀錄有關此部分係載明「26屆委員會主委、監委、財委因解約前未書面通知大昆(坤)保全之疏失問題導致社區賠償款項34萬7,066元問題，社區住戶是否建議對26屆主委等提起告訴，以示警告？還是不處理就此結束；提議讓住戶討論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58頁），然查，此部分實係被告為履行本院板橋簡易庭111年度板簡字第1567號判決應賠償訴外人大昆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大坤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有限公司、沈詩音即台灣清潔企業社所為之給付，此有該判決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63頁），則第27屆管委會依該判決意旨所為之給付，自屬適法，而不得以此謂第27屆管委會所為給付為違反規約。又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6月9日支付律師費，於112年6月13日事後由管委會追認等節，亦屬違反規約，應喪失管理委員資格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5頁），然依系爭107年規約第18條六(一)5規定公共基金用途包括因管理事務洽詢律師、建築師等專業顧問之諮詢、鑑定費用；同條八(二)規定：發生緊急或特別狀況時，管理委員會得視需要於例行性支出外，核決每次5萬元以下，任期內合計30萬以下之經費支出。主任委員得核決每次2萬元以下，任期內合計6萬元以下之經費支出（見本院卷二第54頁）。是系爭107年規約前開規定既賦予管委會諮詢律師之權限，如認有聘請律師之必要，應有權限委任律師，始符合規約之訂立精神，且前開規約亦未排除管委會不得以事後追認之方式核決支出，是本院認第27屆管委會於112年6月13日追認前開律師費支出（見本院卷二第109頁），應屬合法，原告執前詞主張第27屆管委會違反規約，應喪失管理委員資格等語，應不足採。
　㈢原告主張確認被告與系爭大廈社區全體住戶委任關係不存在，被告無代表權等語，應屬無據：
　　原告主張被告即第28屆管委會係由第2次區權會沿用去年名單推選出，並無推選管理委員，僅是追認112年11月19日之委員遴選，又第2次區權會應屬無效，是被告亦無代表權，與系爭大廈間委任關係亦應屬不存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94頁至395頁、第404頁），惟第2次區權會係由有權召開之人召開，並非無效乙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又參酌內政部於54年7月20日公布之會議規範，係為輔導民眾或團體組織進行會議，提供可資遵循之運作準則所頒，雖非法規命令或強制規範，然其內容早已廣為一般大眾或團體採為議事準則，性質屬於提供開會程序參考之範本，該會議規範第56條規定：會議議案之通過方式包括：1.表決通過。2.無異議認可。第60條第2項規定：第58條所定以獲參加表決之多數為可決之議案，得比照前項規定以徵詢無異議方式行之，但主動議及修正動議，不在此限。系爭大廈管理委員之選舉，依系爭107年規約第11條二規定：為處理區分所有關係所生事務，本公寓大廈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為管理委員組成管理委員會；第11條二(一)管理委員之選任方式：1.由各棟區分所有權人自願擔任。2.由各棟區分所有權人符合居住滿五年資格，優先抽籤選任從未擔任管理委員者（見本院卷二第44頁、第46頁），是系爭大廈之管理委員之選任須經區分所有權人選任，即屬上開會議規範第58條第1項規定之「以獲參加表決之多數為可決」之議案，參酌上開會議規範所定之會議議案之通過方式，且系爭107年規約亦未明定不得以無異議認可之方式通過議案，是系爭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自得以無異議認可方式通過管理委員之選任。從而，第2次區權會雖未以表決方式選舉特定之管理委員，然當時既已列出自願登記及抽籤而得願擔任管理委員之名單，並經在場區分所有權人以無異議方式通過（見本院卷一第162頁），該選舉決議即非不成立，亦非屬無效。從而，原告以前詞主張被告與系爭大廈間委任關係應屬不存在、被告無代表權等語，自均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第1次區權會之決議無效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請求確認第2次區權會之決議無效及確認被告與系爭大廈社區全體住戶委任關係不存在，被告無代表權部分，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肆、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東 
　　　　　　　　　　　　　　　　　　法　官　古秋菊  
　　　　　　　　　　　　　　　　　　法　官　謝依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邱雅珍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92號
原      告  黃欽聖  
訴訟代理人  張嘉明律師
被      告  大安敦南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林文祧  
訴訟代理人  粘世旻律師
            粘舜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事件，本院於
民國113年9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大安敦南公寓大廈社區於民國一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召開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三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不甚妨
    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確
    認被告於民國112年11月19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
    第1次區權會）之決議無效。於訴狀送達後，追加確認被告
    於113年1月7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第2次區權會）
    之決議無效；確認被告與大安敦南社區全體住戶委任關係不
    存在，被告無代表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51頁、第355頁、
    第393頁、本院卷二第23頁），雖原告追加之訴所主張之事
    實不同，且被告不同意其追加（見本院卷一第388頁、第403
    頁、第423頁），惟本院認原告追加之訴部分仍係基於與被
    告間之爭議，尚無礙於本件訴訟之進行，為使兩造紛爭一次
    解決，且原告前開追加聲明不甚妨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終結
    ，與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大安敦南公寓大廈（下稱系爭大廈）之區
    分所有權人，依系爭大廈規約（107年11月18日增修訂版，
    下稱系爭107年規約）第12條3.(四)規定「管理委員會之消
    極資格：曾違反社區規約者，不得充任管理委員，其已充任
    者，即當然解任」；第12條二、(一)2.規定「自願擔任、被
    選任者若有辭職、解任、喪失委員資格之情事，視同違反社
    區規約，未履行規約之義務」；第12條3.(六)規定「如遭罷
    免或因資格不符而喪失委員資格者，不得再被選任為管理委
    員會委員」。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林文祧曾於111年6月1日即
    第26屆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任期間請辭管理委員之職
    務，依前開規定即喪失管理委員資格，林文祧明知此情，仍
    擔任第27屆管委會主任委員（下稱主委）拒不解任，其無召
    集權仍違法召開第1次區權會，並於第1次區權會中將系爭10
    7年規約第12條二、(一)2.規定「辭職」刪除，第1次區權會
    既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開，自屬無效。第2次區權會係由訴
    外人副主委江起帆召開，然江起帆未經住戶推舉而係由違反
    規約而當然解任之第27屆管委會推舉，應不具召集人資格，
    是第2次區權會亦屬無效。再者，被告即第28屆管委會係由
    第2次區權會沿用去年名單推選出，第2次區權會並無推選管
    理委員，僅是追認112年11月19日之委員遴選，又第2次區權
    會應屬無效，是被告亦無代表權，與系爭大廈間委任關係應
    屬不存在等語。並聲明：㈠確認第1次區權會之決議無效。㈡
    確認第2次區權會之決議無效。㈢確認被告與系爭大廈社區全
    體住戶委任關係不存在，被告無代表權。
二、被告則以：因原告質疑第1次區權會效力，被告亦承認第1次
    區權會決議無效，是原告提起確認第1次區權會決議無效不
    具確認利益，且所確認者為過去不存在之法律關係。第2次
    區權會已依113年1月7日增修訂之規約（下稱系爭113年規約
    ）第6條規定由有召集權之人江起帆以委員兼具區分所有權
    人身分針對與第1次區權會相同議案召開第2次區權會，雖於
    113年1月7日時，第27屆管委會委員原任期屆滿，但依系爭1
    13年規約第12條3.(六)規定如各區委員無法選出前，由原管
    理委員繼續擔任至新委員選出，是當時江起帆仍具委員身分
    ，而得召開第2次區權會，又第2次區權會係第27屆管委會於
    112年12月14日決議由江起帆召集，亦符合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第25條第3項之規定，是江起帆係合法召開第2次區權會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原告為系爭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業據其提出建物暨
    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371頁至379頁
    ）。林文祧曾於111年6月1日即第26屆管委會任期間請辭管
    理委員之職務，有卷附LINE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參（見本院
    卷一第41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90頁至
    391頁、第404頁）。系爭107年規約第12條3.(四)規定「管
    理委員會之消極資格：曾違反社區規約者，不得充任管理委
    員，其已充任者，即當然解任」；第12條二、(一)2.規定「
    自願擔任、被選任者若有辭職、解任、喪失委員資格之情事
    ，視同違反社區規約，未履行規約之義務」；第12條3.(六)
    規定「如遭罷免或因資格不符而喪失委員資格者，不得再被
    選任為管理委員會委員」，此有系爭107年規約在卷可參（
    見本院卷二第31頁至72頁）；系爭大廈第27屆管理委員之任
    期原為自111年12月1日至112年11月30日，均為兩造所不爭
    執（見本院卷一第352頁至353頁、第391頁），前情堪認為
    真。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請求確認第1次區權會之決議無效，為有理由：
　1.原告主張第1次區權會決議係由當時無召集權之林文祧所召
    開，故認該第1次區權會決議為無效等語，被告則亦肯認第1
    次區權會決議無效，惟辯稱：原告提起確認第1次區權會決
    議無效不具確認利益，且所確認者為過去不存在之法律關係
    等語，惟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
    ，不得提起。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
    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
    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
    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又
    按確認法律關係成立（存在）或不成立（不存在）之訴，固
    以確認現在之法律關係為限，但過去不成立（不存在）之法
    律關係，延至目前仍繼續不存在時，仍不失為現在之法律關
    係。如對於該法律關係是否不存在，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
    上利益者，自非不得對之提起確認之訴（最高法院104年度
    台上字第203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管委會有當事人能力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8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訴訟擔
    當，係指第三人就實體上非歸屬於自己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
    取得在相關訴訟上得以自己名義成為原告或被告之訴訟實施
    權，由該第三人（擔當人）以自己之名義進行訴訟，而得受
    本案判決者。訴訟擔當人為形式當事人，被擔當者為實質當
    事人。公寓大廈管委會於執行法定職務、規約約定或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之範圍內，有依公寓條例第38條第1項
    規定及訴訟擔當之法理，就涉及區分所有權人之法律關係，
    以自己名義為區分所有權人實施訴訟之當事人能力及當事人
    適格（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871號判決意旨參照），公
    寓大廈區權會所為決議涉及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之利益，管委
    會就已有形式及外觀之決議，並無處分權限。本件被告雖自
    陳第1次區權會決議無效，然此涉及多數區分所有權人之權
    益，且性質上有公益性，依上述說明，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
    訴訟標的為認諾，應不生效力。是系爭大廈現仍有形式及外
    觀之第1次區權會決議存在，則第1次區權會決議是否有效，
    仍有私法上地位不安之情事，且得以本件確認訴訟排除之，
    是應認有確認利益，被告前開所辯，自不足採。
　2.按公寓大廈成立管委會者，應由管理委員互推一人為主任委
    員，主任委員對外代表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管理委員之
    選任、解任、權限與其委員人數、召集方式及事務執行方法
    與代理規定，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但規約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2項定有明文。
    又按系爭107年規約第12條3.(四)規定「管理委員會之消極
    資格：曾違反社區規約者，不得充任管理委員，其已充任者
    ，即當然解任」；第12條二、(一)2.規定「自願擔任、被選
    任者若有辭職、解任、喪失委員資格之情事，視同違反社區
    規約，未履行規約之義務」；第12條3.(六)規定「如遭罷免
    或因資格不符而喪失委員資格者，不得再被選任為管理委員
    會委員」，此有系爭107年規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31
    頁至72頁）。可知系爭107年規約已明定管理委員之消極資
    格，自應依規約之規定，而林文祧曾於111年6月1日即第26
    屆管委會任期間請辭管理委員之職務，是依照系爭107年規
    約之前開規定，林文祧應不得擔任系爭大廈第27屆管理委員
    之職務，即非有權召集區權會之人，從而，第1次區權會由
    無召集權之林文祧召開，此有卷附第1次區權會會議資料、
    會議紀錄等件在卷可查（見板司調卷第21頁、第63頁至71頁
    ），是區權會如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集而召開，既非公寓大
    廈管委會合法成立之意思機關，自不能為有效之決議，且在
    形式上亦屬不備成立要件之會議（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
    2517號、108年度台上字第514號判決參照），從而，原告請
    求確認第1次區權會之決議無效，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原告請求確認第2次區權會之決議無效，應無理由：　
　1.原告為系爭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其主張第2次區權會係由
    無召集權之江起帆召開，第2次區權會決議亦屬無效等語，
    則為被告所否認，是兩造對於第2次區權會決議之效力有爭
    執，法律關係存否即有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地位之不安
    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揆諸上開說明，原告提
    起本件確認之訴，自有確認利益。
　2.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除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8條規定外，
    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之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或管理委員為召集人；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
    管理委員喪失區分所有權人資格日起，視同解任。無管理負
    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或無區分所有權人擔任管理負責人、主
    任委員或管理委員時，由區分所有權人互推一人為召集人；
    召集人任期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依規約規定，任期一至二
    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未規定者
    ，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第
    3項定有明文；復依系爭107年規約第6條二、召集人之產生
    方式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召集人，除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第28條規定外，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資格之管理負責人或管
    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擔任；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不具區分所有權人資格時，得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資格之管理
    委員擔任之。前項無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或無區分所
    有權人擔任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時，由區分所
    有權人互推一人為召集人；召集人無法產生時，以區分所有
    權人名冊依序輪流擔任」（見本院卷二第41頁）。又細繹前
    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法條，僅明示除起造人得依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第28條規定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並未將「規約另
    有約定」列為例外排除事由，依法諺「明示其一、排除其他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顯然無意將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召集權人之資格限制納入公寓大廈規約自治事項之範圍內，
    上開法定召集權人之規定，自非規約約定所得任意排除（最
    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670號判決亦認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25條屬強制規定），是系爭107年規約第6條二所規定之召
    集人之產生方式自未排除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之適用，
    合先敘明。
　3.按系爭107年規約第12條3.(六)規定「但如各區委員無法選
    出前，除主任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受連選得連任一次
    規定之限制外，由原管理委員繼續擔任至新委員選出」（見
    本院卷二第46頁），是前開規約已就委員之任期作特別之規
    定，系爭大廈第27屆管理委員之任期原為自111年12月1日至
    112年11月30日，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是於113年1月7日之第
    2次區權會時，第27屆管理委員之任期業已屆滿，系爭大廈
    仍未選出第28屆管理委員，是依照系爭107年規約第12條3.(
    六)規定，應由第27屆管理委員（除林文祧外）繼續擔任至
    新委員選出，是江起帆當時仍為管理委員，且具區分所有權
    人之身分，此有建物登記第三類謄本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
    第435頁），自屬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第3項所定之召集
    人，由其召集第2次區權會，應屬合法。從而，原告以江起
    帆為無召集權人召集第2次區權會為由，提起確認第2次區權
    會決議無效之訴，自屬無據，不應准許。又原告雖主張第27
    屆管委會未經區權會決議即支付新臺幣（下同）34萬元，係
    違反規約規定，應當然解任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5頁），然
    參以第2次區權會會議紀錄有關此部分係載明「26屆委員會
    主委、監委、財委因解約前未書面通知大昆(坤)保全之疏失
    問題導致社區賠償款項34萬7,066元問題，社區住戶是否建
    議對26屆主委等提起告訴，以示警告？還是不處理就此結束
    ；提議讓住戶討論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58頁），然查，此
    部分實係被告為履行本院板橋簡易庭111年度板簡字第1567
    號判決應賠償訴外人大昆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大坤公寓大廈
    管理維護有限公司、沈詩音即台灣清潔企業社所為之給付，
    此有該判決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63頁），則第27屆管
    委會依該判決意旨所為之給付，自屬適法，而不得以此謂第
    27屆管委會所為給付為違反規約。又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6
    月9日支付律師費，於112年6月13日事後由管委會追認等節
    ，亦屬違反規約，應喪失管理委員資格等語（見本院卷二第
    95頁），然依系爭107年規約第18條六(一)5規定公共基金用
    途包括因管理事務洽詢律師、建築師等專業顧問之諮詢、鑑
    定費用；同條八(二)規定：發生緊急或特別狀況時，管理委
    員會得視需要於例行性支出外，核決每次5萬元以下，任期
    內合計30萬以下之經費支出。主任委員得核決每次2萬元以
    下，任期內合計6萬元以下之經費支出（見本院卷二第54頁
    ）。是系爭107年規約前開規定既賦予管委會諮詢律師之權
    限，如認有聘請律師之必要，應有權限委任律師，始符合規
    約之訂立精神，且前開規約亦未排除管委會不得以事後追認
    之方式核決支出，是本院認第27屆管委會於112年6月13日追
    認前開律師費支出（見本院卷二第109頁），應屬合法，原
    告執前詞主張第27屆管委會違反規約，應喪失管理委員資格
    等語，應不足採。
　㈢原告主張確認被告與系爭大廈社區全體住戶委任關係不存在
    ，被告無代表權等語，應屬無據：
　　原告主張被告即第28屆管委會係由第2次區權會沿用去年名
    單推選出，並無推選管理委員，僅是追認112年11月19日之
    委員遴選，又第2次區權會應屬無效，是被告亦無代表權，
    與系爭大廈間委任關係亦應屬不存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9
    4頁至395頁、第404頁），惟第2次區權會係由有權召開之人
    召開，並非無效乙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又參酌內政部於
    54年7月20日公布之會議規範，係為輔導民眾或團體組織進
    行會議，提供可資遵循之運作準則所頒，雖非法規命令或強
    制規範，然其內容早已廣為一般大眾或團體採為議事準則，
    性質屬於提供開會程序參考之範本，該會議規範第56條規定
    ：會議議案之通過方式包括：1.表決通過。2.無異議認可。
    第60條第2項規定：第58條所定以獲參加表決之多數為可決
    之議案，得比照前項規定以徵詢無異議方式行之，但主動議
    及修正動議，不在此限。系爭大廈管理委員之選舉，依系爭
    107年規約第11條二規定：為處理區分所有關係所生事務，
    本公寓大廈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為管理委員組成管理委
    員會；第11條二(一)管理委員之選任方式：1.由各棟區分所
    有權人自願擔任。2.由各棟區分所有權人符合居住滿五年資
    格，優先抽籤選任從未擔任管理委員者（見本院卷二第44頁
    、第46頁），是系爭大廈之管理委員之選任須經區分所有權
    人選任，即屬上開會議規範第58條第1項規定之「以獲參加
    表決之多數為可決」之議案，參酌上開會議規範所定之會議
    議案之通過方式，且系爭107年規約亦未明定不得以無異議
    認可之方式通過議案，是系爭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自得以無
    異議認可方式通過管理委員之選任。從而，第2次區權會雖
    未以表決方式選舉特定之管理委員，然當時既已列出自願登
    記及抽籤而得願擔任管理委員之名單，並經在場區分所有權
    人以無異議方式通過（見本院卷一第162頁），該選舉決議
    即非不成立，亦非屬無效。從而，原告以前詞主張被告與系
    爭大廈間委任關係應屬不存在、被告無代表權等語，自均屬
    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第1次區權會之決議無效部分，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請求確認第2次區權會之決議無效及確
    認被告與系爭大廈社區全體住戶委任關係不存在，被告無代
    表權部分，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本院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
    明。
肆、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東 
　　　　　　　　　　　　　　　　　　法　官　古秋菊  
　　　　　　　　　　　　　　　　　　法　官　謝依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邱雅珍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92號
原      告  黃欽聖  
訴訟代理人  張嘉明律師
被      告  大安敦南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林文祧  
訴訟代理人  粘世旻律師
            粘舜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大安敦南公寓大廈社區於民國一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三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不甚妨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確認被告於民國112年11月19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第1次區權會）之決議無效。於訴狀送達後，追加確認被告於113年1月7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第2次區權會）之決議無效；確認被告與大安敦南社區全體住戶委任關係不存在，被告無代表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51頁、第355頁、第393頁、本院卷二第23頁），雖原告追加之訴所主張之事實不同，且被告不同意其追加（見本院卷一第388頁、第403頁、第423頁），惟本院認原告追加之訴部分仍係基於與被告間之爭議，尚無礙於本件訴訟之進行，為使兩造紛爭一次解決，且原告前開追加聲明不甚妨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終結，與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大安敦南公寓大廈（下稱系爭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依系爭大廈規約（107年11月18日增修訂版，下稱系爭107年規約）第12條3.(四)規定「管理委員會之消極資格：曾違反社區規約者，不得充任管理委員，其已充任者，即當然解任」；第12條二、(一)2.規定「自願擔任、被選任者若有辭職、解任、喪失委員資格之情事，視同違反社區規約，未履行規約之義務」；第12條3.(六)規定「如遭罷免或因資格不符而喪失委員資格者，不得再被選任為管理委員會委員」。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林文祧曾於111年6月1日即第26屆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任期間請辭管理委員之職務，依前開規定即喪失管理委員資格，林文祧明知此情，仍擔任第27屆管委會主任委員（下稱主委）拒不解任，其無召集權仍違法召開第1次區權會，並於第1次區權會中將系爭107年規約第12條二、(一)2.規定「辭職」刪除，第1次區權會既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開，自屬無效。第2次區權會係由訴外人副主委江起帆召開，然江起帆未經住戶推舉而係由違反規約而當然解任之第27屆管委會推舉，應不具召集人資格，是第2次區權會亦屬無效。再者，被告即第28屆管委會係由第2次區權會沿用去年名單推選出，第2次區權會並無推選管理委員，僅是追認112年11月19日之委員遴選，又第2次區權會應屬無效，是被告亦無代表權，與系爭大廈間委任關係應屬不存在等語。並聲明：㈠確認第1次區權會之決議無效。㈡確認第2次區權會之決議無效。㈢確認被告與系爭大廈社區全體住戶委任關係不存在，被告無代表權。
二、被告則以：因原告質疑第1次區權會效力，被告亦承認第1次區權會決議無效，是原告提起確認第1次區權會決議無效不具確認利益，且所確認者為過去不存在之法律關係。第2次區權會已依113年1月7日增修訂之規約（下稱系爭113年規約）第6條規定由有召集權之人江起帆以委員兼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針對與第1次區權會相同議案召開第2次區權會，雖於113年1月7日時，第27屆管委會委員原任期屆滿，但依系爭113年規約第12條3.(六)規定如各區委員無法選出前，由原管理委員繼續擔任至新委員選出，是當時江起帆仍具委員身分，而得召開第2次區權會，又第2次區權會係第27屆管委會於112年12月14日決議由江起帆召集，亦符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第3項之規定，是江起帆係合法召開第2次區權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原告為系爭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業據其提出建物暨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371頁至379頁）。林文祧曾於111年6月1日即第26屆管委會任期間請辭管理委員之職務，有卷附LINE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41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90頁至391頁、第404頁）。系爭107年規約第12條3.(四)規定「管理委員會之消極資格：曾違反社區規約者，不得充任管理委員，其已充任者，即當然解任」；第12條二、(一)2.規定「自願擔任、被選任者若有辭職、解任、喪失委員資格之情事，視同違反社區規約，未履行規約之義務」；第12條3.(六)規定「如遭罷免或因資格不符而喪失委員資格者，不得再被選任為管理委員會委員」，此有系爭107年規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31頁至72頁）；系爭大廈第27屆管理委員之任期原為自111年12月1日至112年11月30日，均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52頁至353頁、第391頁），前情堪認為真。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請求確認第1次區權會之決議無效，為有理由：
　1.原告主張第1次區權會決議係由當時無召集權之林文祧所召開，故認該第1次區權會決議為無效等語，被告則亦肯認第1次區權會決議無效，惟辯稱：原告提起確認第1次區權會決議無效不具確認利益，且所確認者為過去不存在之法律關係等語，惟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又按確認法律關係成立（存在）或不成立（不存在）之訴，固以確認現在之法律關係為限，但過去不成立（不存在）之法律關係，延至目前仍繼續不存在時，仍不失為現在之法律關係。如對於該法律關係是否不存在，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自非不得對之提起確認之訴（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03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管委會有當事人能力，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8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訴訟擔當，係指第三人就實體上非歸屬於自己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取得在相關訴訟上得以自己名義成為原告或被告之訴訟實施權，由該第三人（擔當人）以自己之名義進行訴訟，而得受本案判決者。訴訟擔當人為形式當事人，被擔當者為實質當事人。公寓大廈管委會於執行法定職務、規約約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之範圍內，有依公寓條例第38條第1項規定及訴訟擔當之法理，就涉及區分所有權人之法律關係，以自己名義為區分所有權人實施訴訟之當事人能力及當事人適格（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871號判決意旨參照），公寓大廈區權會所為決議涉及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之利益，管委會就已有形式及外觀之決議，並無處分權限。本件被告雖自陳第1次區權會決議無效，然此涉及多數區分所有權人之權益，且性質上有公益性，依上述說明，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訴訟標的為認諾，應不生效力。是系爭大廈現仍有形式及外觀之第1次區權會決議存在，則第1次區權會決議是否有效，仍有私法上地位不安之情事，且得以本件確認訴訟排除之，是應認有確認利益，被告前開所辯，自不足採。
　2.按公寓大廈成立管委會者，應由管理委員互推一人為主任委員，主任委員對外代表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管理委員之選任、解任、權限與其委員人數、召集方式及事務執行方法與代理規定，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但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按系爭107年規約第12條3.(四)規定「管理委員會之消極資格：曾違反社區規約者，不得充任管理委員，其已充任者，即當然解任」；第12條二、(一)2.規定「自願擔任、被選任者若有辭職、解任、喪失委員資格之情事，視同違反社區規約，未履行規約之義務」；第12條3.(六)規定「如遭罷免或因資格不符而喪失委員資格者，不得再被選任為管理委員會委員」，此有系爭107年規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31頁至72頁）。可知系爭107年規約已明定管理委員之消極資格，自應依規約之規定，而林文祧曾於111年6月1日即第26屆管委會任期間請辭管理委員之職務，是依照系爭107年規約之前開規定，林文祧應不得擔任系爭大廈第27屆管理委員之職務，即非有權召集區權會之人，從而，第1次區權會由無召集權之林文祧召開，此有卷附第1次區權會會議資料、會議紀錄等件在卷可查（見板司調卷第21頁、第63頁至71頁），是區權會如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集而召開，既非公寓大廈管委會合法成立之意思機關，自不能為有效之決議，且在形式上亦屬不備成立要件之會議（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517號、108年度台上字第514號判決參照），從而，原告請求確認第1次區權會之決議無效，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原告請求確認第2次區權會之決議無效，應無理由：　
　1.原告為系爭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其主張第2次區權會係由無召集權之江起帆召開，第2次區權會決議亦屬無效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是兩造對於第2次區權會決議之效力有爭執，法律關係存否即有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地位之不安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揆諸上開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自有確認利益。
　2.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除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8條規定外，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之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為召集人；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喪失區分所有權人資格日起，視同解任。無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或無區分所有權人擔任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時，由區分所有權人互推一人為召集人；召集人任期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依規約規定，任期一至二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未規定者，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第3項定有明文；復依系爭107年規約第6條二、召集人之產生方式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召集人，除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8條規定外，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資格之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擔任；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不具區分所有權人資格時，得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資格之管理委員擔任之。前項無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或無區分所有權人擔任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時，由區分所有權人互推一人為召集人；召集人無法產生時，以區分所有權人名冊依序輪流擔任」（見本院卷二第41頁）。又細繹前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法條，僅明示除起造人得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8條規定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並未將「規約另有約定」列為例外排除事由，依法諺「明示其一、排除其他」，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顯然無意將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召集權人之資格限制納入公寓大廈規約自治事項之範圍內，上開法定召集權人之規定，自非規約約定所得任意排除（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670號判決亦認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屬強制規定），是系爭107年規約第6條二所規定之召集人之產生方式自未排除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之適用，合先敘明。
　3.按系爭107年規約第12條3.(六)規定「但如各區委員無法選出前，除主任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受連選得連任一次規定之限制外，由原管理委員繼續擔任至新委員選出」（見本院卷二第46頁），是前開規約已就委員之任期作特別之規定，系爭大廈第27屆管理委員之任期原為自111年12月1日至112年11月30日，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是於113年1月7日之第2次區權會時，第27屆管理委員之任期業已屆滿，系爭大廈仍未選出第28屆管理委員，是依照系爭107年規約第12條3.(六)規定，應由第27屆管理委員（除林文祧外）繼續擔任至新委員選出，是江起帆當時仍為管理委員，且具區分所有權人之身分，此有建物登記第三類謄本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435頁），自屬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第3項所定之召集人，由其召集第2次區權會，應屬合法。從而，原告以江起帆為無召集權人召集第2次區權會為由，提起確認第2次區權會決議無效之訴，自屬無據，不應准許。又原告雖主張第27屆管委會未經區權會決議即支付新臺幣（下同）34萬元，係違反規約規定，應當然解任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5頁），然參以第2次區權會會議紀錄有關此部分係載明「26屆委員會主委、監委、財委因解約前未書面通知大昆(坤)保全之疏失問題導致社區賠償款項34萬7,066元問題，社區住戶是否建議對26屆主委等提起告訴，以示警告？還是不處理就此結束；提議讓住戶討論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58頁），然查，此部分實係被告為履行本院板橋簡易庭111年度板簡字第1567號判決應賠償訴外人大昆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大坤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有限公司、沈詩音即台灣清潔企業社所為之給付，此有該判決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63頁），則第27屆管委會依該判決意旨所為之給付，自屬適法，而不得以此謂第27屆管委會所為給付為違反規約。又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6月9日支付律師費，於112年6月13日事後由管委會追認等節，亦屬違反規約，應喪失管理委員資格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5頁），然依系爭107年規約第18條六(一)5規定公共基金用途包括因管理事務洽詢律師、建築師等專業顧問之諮詢、鑑定費用；同條八(二)規定：發生緊急或特別狀況時，管理委員會得視需要於例行性支出外，核決每次5萬元以下，任期內合計30萬以下之經費支出。主任委員得核決每次2萬元以下，任期內合計6萬元以下之經費支出（見本院卷二第54頁）。是系爭107年規約前開規定既賦予管委會諮詢律師之權限，如認有聘請律師之必要，應有權限委任律師，始符合規約之訂立精神，且前開規約亦未排除管委會不得以事後追認之方式核決支出，是本院認第27屆管委會於112年6月13日追認前開律師費支出（見本院卷二第109頁），應屬合法，原告執前詞主張第27屆管委會違反規約，應喪失管理委員資格等語，應不足採。
　㈢原告主張確認被告與系爭大廈社區全體住戶委任關係不存在，被告無代表權等語，應屬無據：
　　原告主張被告即第28屆管委會係由第2次區權會沿用去年名單推選出，並無推選管理委員，僅是追認112年11月19日之委員遴選，又第2次區權會應屬無效，是被告亦無代表權，與系爭大廈間委任關係亦應屬不存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94頁至395頁、第404頁），惟第2次區權會係由有權召開之人召開，並非無效乙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又參酌內政部於54年7月20日公布之會議規範，係為輔導民眾或團體組織進行會議，提供可資遵循之運作準則所頒，雖非法規命令或強制規範，然其內容早已廣為一般大眾或團體採為議事準則，性質屬於提供開會程序參考之範本，該會議規範第56條規定：會議議案之通過方式包括：1.表決通過。2.無異議認可。第60條第2項規定：第58條所定以獲參加表決之多數為可決之議案，得比照前項規定以徵詢無異議方式行之，但主動議及修正動議，不在此限。系爭大廈管理委員之選舉，依系爭107年規約第11條二規定：為處理區分所有關係所生事務，本公寓大廈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為管理委員組成管理委員會；第11條二(一)管理委員之選任方式：1.由各棟區分所有權人自願擔任。2.由各棟區分所有權人符合居住滿五年資格，優先抽籤選任從未擔任管理委員者（見本院卷二第44頁、第46頁），是系爭大廈之管理委員之選任須經區分所有權人選任，即屬上開會議規範第58條第1項規定之「以獲參加表決之多數為可決」之議案，參酌上開會議規範所定之會議議案之通過方式，且系爭107年規約亦未明定不得以無異議認可之方式通過議案，是系爭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自得以無異議認可方式通過管理委員之選任。從而，第2次區權會雖未以表決方式選舉特定之管理委員，然當時既已列出自願登記及抽籤而得願擔任管理委員之名單，並經在場區分所有權人以無異議方式通過（見本院卷一第162頁），該選舉決議即非不成立，亦非屬無效。從而，原告以前詞主張被告與系爭大廈間委任關係應屬不存在、被告無代表權等語，自均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第1次區權會之決議無效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請求確認第2次區權會之決議無效及確認被告與系爭大廈社區全體住戶委任關係不存在，被告無代表權部分，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肆、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東 
　　　　　　　　　　　　　　　　　　法　官　古秋菊  
　　　　　　　　　　　　　　　　　　法　官　謝依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邱雅珍



